
关于对浙江云朵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的问询函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4】第 054号

浙江云朵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云朵科技）董事会、中审众

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：

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工作中关注到：

1、关于全称变更

你公司挂牌以来已发生三次全简称变更，2024 年 7 月

31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拟变更全称为“浙江云朵航空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同时披露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《公司章

程》的公告。

你公司变更全称的临时公告称“主营业务将增加低空经

济领域业务，不涉及公司所处行业发生变化，公司目前已培

育无人机品牌比翼飞行（STARMACH），未来拟开发无人机

赛事服务、飞行服务平台、教育培训、产品研发四大业务”。

你公司 2023年年报显示，“展览及活动”业务仅贡献收

入 155.56万元，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2.57%，其他业务均为公

司传统的云计算服务和数据服务；人员方面仅新增 4名技术

人员，无其他人员变动。

你公司负责无人机业务的子公司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比翼智慧”）本期期末总资产为 853.17



万元、2022 年期末为 1,925.86 万元，本期实现收入 198.66

万元、同比下滑 88.70%，本期实现净利润-73.08万元，上年

实现净利润-98.19万元。

你公司历史交易较为活跃且股价变动较大，2022年 9月

6日，股价达到阶段性高点 5.99元/股后开始持续下跌；2024

年 2 月 5 日，你公司由于因连续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市值

均低于 1 亿元被调整至基础层；你公司 2024 年成交量

1,182,199股，年换手率 3.21次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说明无人机低空经济的人才储备、技术专利、在

手订单、主要合作客户和合作模式，公司临时公告所述的无

人机四大业务目前是否有成熟的商业化路线或产品，低空经

济是否为你公司未来主要发展方向，拟变更全称是否与你公

司主营业务或发展方向匹配；

（2）说明比翼智慧公司资产和收入大幅减少的原因，

资产的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错误，如有误请及时更正；

（3）说明 2024 年董监高的交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

易方式、交易数量、交易价格，是否存在董监高低位吸筹，

利用低空经济概念炒作股价的情节。

2、关于应收账款

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7,731.88万元，占收入



的比例达 127.23%，应收账款的账龄长、迁徙率高，账龄超

过 1年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达 3,540.57万元。你公司按照单

项计提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仅 747.32万元，按照组合计提减

值的应收账款 1年以内、1-2年、2-3年、3-4年、4-5年、5

年以上采用的减值比例分别为 5%、10%、30%、50%、100%

和 100%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说明各类业务和各类客户的结算条件和信用期安

排，信用期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标准信用期、信用期奖励、逾

期惩罚等，说明当前应收账款逾期占比、你公司采取的催收

措施，是否存在客户不认可交付成果拒绝结算、客户已被列

入失信被执行人、关联客户长期未结算、前期业务付款已出

现逾期仍继续开展合作等异常情况；

（2）列示应收账款迁徙率、预期信用损失率、前瞻性

调整等关键参数，分析应收账款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，包

括但不限于按照单项计提是否充分、减值比例是否充分等。

请年审会计师：

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 2023 年年度审计中针

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，就长期未回款业务的商业真实

性、长期未回款业务确认收入的审慎性、应收账款减值比例

的充分性说明获取的审计证据和审计判断。



3、关于研发费用

你公司历史研发费用投入较多，研发费用率长期保持在

20%左右。2023年研发费用发生额为 1,590.87万元，同比下

降 31.32%，减少主要系直接投入的减少。本年研发费用主要

包括直接投入452.95万元，委外研发544.58万元，人工560.51

万元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说明研发费用-直接投入和研发费用-委外研发的主

要内容、近两年研发费用的专利和产品产出；

（2）分析本期直接投入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

明直接投入原材料的领用、消耗、产生试验品的内部控制，

是否能与生产活动准确区分，是否存在研发试验品未规范入

账的情形；

（3）说明委外研发供应商的专业资质，是否与你公司

存在关联关系，委外研发的验收和结算政策。

请年审会计师：

说明针对直接投入和委外研发执行的审计程序，是否发

现直接投入原材料与生产原材料混同、实验用品未规范入账、

预付委外研发供应商大额款项等异常情况，委外研发是否有

完整的研发立项、进度、结项、验收、结算留痕，是否存在

利用委外研发转移资产的迹象。

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，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

明，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说明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

特此函告。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4年 8月 1日


